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连府办〔2024〕26 号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连州市
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林业局，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连州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

工程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卫生健康局（市中医药局）反映。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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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州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
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

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43 号）、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推进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粤发〔2023〕1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为贯彻落实《清远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作

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（简称“连州

方案”）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、以及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，落实关于中医药传承

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坚持贯彻新时期“以基层为重点、以改革

创新为动力”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，紧紧围绕“强县域、强基

层”的目标,以保障人民健康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全面提升

基层中医药在治未病、医疗、康复、公共卫生、健康教育等领域

的服务能力，推动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为实施健康清远

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二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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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中医药服务体系。推进城乡一体、

医防融合、中西医并重、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体系建设，进一步

提升我市基层中医药诊疗技术，将中医药服务能力辐射至周边地

区，满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，提高县域内就诊率。

（二）补齐基层中医药人才短板。以形式多样的培训方式，

培养县镇村三级中医技术骨干,培育打造一批名医工作室，大力

提升连州市中医药人才队伍整体素质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强专科专病服务能力建设。通过对近三年连州市域

居民诊疗需求较大的常见病、多发病的筛选，确定我市试点病种。

市中医院要围绕专科专病服务能力建设，突出中医药特色，加快

学科建设、提高学科管理水平；在上级医院指导下，制定具有连

州特色的试点病种“防-治-康”方案，在临床实践中应用、不断

完善。发挥市中医院区域内龙头作用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达到服务同质化目标。

（二）培养基层高水平中医药人才。在省中医院、清远市中

医院指导下，通过“师带徒”“传帮带”等形式，整体提高我市

中医药技术人员诊疗质量和服务水平，培养一批医德高尚、技术

精湛的中医技术骨干，培育打造一批名医工作室。适时安排医疗

机构中医药技术人员到省中医院、清远市中医院进修培训。

（三）打造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。在省中医院、清远市中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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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指导下，以连州市中医院为龙头，针对连州地区疾病谱和群众

的健康需求，以“一县三镇九村”试点模式，探索建立覆盖“县

-镇-村”的常见病、多发病中医药“防-治-康”体系，并逐步推

广到全市。结合我市医疗状况和专科发展需要，确定试点范围为：

试点乡镇为连州镇、星子镇、东陂镇，试点村为连州镇三古滩村、

共和村；龙坪镇青石村；大路边镇油田村、大塘村；星子镇赤塘

村；西岸镇冲口村、溪塘村、七村。试点专科病种为：腰椎间盘

突出、慢性胃炎。

（四）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。充分发挥我市地域辽阔、林地

面积广、少数民族聚居等优势，共同挖掘、开发，重点打造具有

连州特色的医药产业，持续推动连州地区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产业

高质量发展。开展连州特色中药材（民族药材）遴选工作，加大

对中药材种植的培育扶持力度，支持建设岭南特色中药材原料产

业基地，支持和推广适宜中药材原料林下种植模式。积极发挥市

中医院中药代煎中心作用，开发中药制剂品种。

（五）促进中医药文化宣传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。建设连

州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心，通过多媒体、义诊、社区走访等方式扩

大中医药文化宣传，完善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和宣传体系。构建

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平台，成立适宜技术推广专家组，每年推荐

3-4 项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推广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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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1.成立“连州方案”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组。成立由市

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“连州方案”在我

市实施的总体统筹协调工作，下设项目工作管理小组和技术执行

小组，负责项目具体实施、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工作；成立市中医

院专家指导组，为“连州方案”的实施提供技术指导。

2.统筹多部门指导管理。统筹各试点镇（乡）人民政府和卫

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督管理、林业等部门，加

强对实施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，定期听取工作推进情况汇

报，研究协调解决实施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工作成效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

在“连州方案”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各试点镇（乡）、

市有关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分工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合力推进“连

州方案”工作的实施。

1.市卫生健康局（市中医药局）

负责方案的具体主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，定期组织项目检

查、督导和评估。

2.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会同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监督管理、

优化完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的政策措施，加强对中药监

管，保证中药质量，确保用药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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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市医疗保障局

根据国家和省级医保部门的统一部署，将符合条件的中药

（含中药饮片、中药制剂）和中医诊疗项目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

保险基金支付范围，落实医保报销制度。

4.市农业农村局

协同加强对中药材种植的培育扶持力度，支持建设岭南特色

中药材原料产业基地。

5.市林业局

支持和推广适宜中药材原料林下种植模式。

6.市中医院

（1）负责试点病种中医药“防-治-康”方案制定、项目实

施、基层指导等相关工作。成立专科专病推进工作小组，落实疾

病筛查、基层治疗、双向转诊、随访规则、健康指导等。

（2）定期开展试点病种中医药“防-治-康”方案的业务培

训、技术指导。

（3）实施试点病种的中西医治疗；联合清远市中医院为试

点病种的疑难危重症患者提供会诊、转诊等优先服务。

（4）指导各试点镇（乡）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试点病种“防

-治-康”方案；建立双向转诊通道，为各试点镇（乡）医疗卫生

机构试点病种患者提供会诊、转诊等优先服务。

7.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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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统筹、督促推进辖区内项目组织实施工作；做好辖区内

项目宣传动员、组织协调等工作；协调镇、村加强工作对接，协

调人员加入试点病种人群信息搜集与填报，协助组织疾病筛查与

随访等各项实施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引导

各试点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单位要围绕实施方案的目

标和重点任务，强力推进工作，定期开展督导评估，及时总结成

效、发现问题、整改问题，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。

加大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正面宣传，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

增强社会对中医药工作的普遍认知，大力宣传中医药有关法律法

规、政策和改革发展成效，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良

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。

附件：1.“连州方案”工作领导小组

2.“连州方案”专家指导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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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五组 2024年 5月 24日印发


	（一）加强专科专病服务能力建设。通过对近三年连州市域居民诊疗需求较大的常见病、多发病的筛选，确定我市试点病种。市中医院要围绕专科专病服务能力建设，突出中医药特色，加快学科建设、提高学科管理水平；在上级医院指导下，制定具有连州特色的试点病种“防-治-康”方案，在临床实践中应用、不断完善。发挥市中医院区域内龙头作用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达到服务同质化目标。

	（二）培养基层高水平中医药人才。在省中医院、清远市中医院指导下，通过“师带徒”“传帮带”等形式，整体提高我市中医药技术人员诊疗质量和服务水平，培养一批医德高尚、技术精湛的中医技术骨干，培育打造一批名医工作室。适时安排医疗机构中医药技术人员到省中医院、清远市中医院进修培训。

	（三）打造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。在省中医院、清远市中医院指导下，以连州市中医院为龙头，针对连州地区疾病谱和群众的健康需求，以“一县三镇九村”试点模式，探索建立覆盖“县-镇-村”的常见病、多发病中医药“防-治-康”体系，并逐步推广到全市。结合我市医疗状况和专科发展需要，确定试点范围为：试点乡镇为连州镇、星子镇、东陂镇，试点村为连州镇三古滩村、共和村；龙坪镇青石村；大路边镇油田村、大塘村；星子镇赤塘村；西岸镇冲口村、溪塘村、七村。试点专科病种为：腰椎间盘突出、慢性胃炎。


